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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点问答>>

言语性骚扰，能不能追责

你以为在面试，其实正在“借钱”——

求职遭遇“培训贷”：工资未发，贷款先还
文：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周纯梓

又一年寒假到了，很多临近毕业的大学生都开始物色工作。然而，当“零经验”
的求职者遇上“高薪水”的好工作，你就得小心了！

近日，有不少长沙求职者在网上爆料，自己可能
遭遇了新一轮求职骗局——培训贷：经历短短一
场入职“培训”后，却背负起数万元债务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1 月 16 日，今日女
报 / 凤网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，为大家揭
开“培训贷”的真面目。

揭秘 >>

警惕两种“培训贷”套路
那么，“培训贷”究竟有哪些套路呢？

“培训贷款维权交流群”的群主“扫地僧”

告诉记者，从群友交流的情况来看，常见套路

一般有两种：第一，求职者轻易将身份证、学历

等个人信息递交给公司，公司凭借相关资料向贷

款公司贷款。一些“黑心”中介骗到钱后卷款跑了，

留下求职者来还贷；第二，求职者轻信“高薪待

遇”骗局，在面试中“自愿”贷款，公司以“培训”

为由，看似正当收取费用，求职者却“赔了夫人

又折兵”。

专家>>

以“培训”为由收费贷款涉嫌违法
“校园贷”风波刚过，“培训贷”骗局又来了。

那么，用人单位以“培训”为由让求职者贷款缴

费到底是否合法，求职者是否能够索赔呢？

“用人单位以招聘为名收费一定是违法的。”

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健表示，《劳动

法》第六十八条规定，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的

经费应当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提取和使

用，劳动者不承担该项培训费用。

李健说，用人单位对职工进行培训是法律

义务，职工本人不必支付相应的培训费用。所以，

求职者必须加强对“培训贷”的提防，切勿上当

受骗，同时法律对于贷款的利率有严格的规定，

超过一定的利率时，法律对超过的部分不予保护。

据了解，目前国家已经关注到“培训贷”现象，

多部门在 2017年出台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

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各地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部门加强人力资源市场和职业培训机

构监管，依法查处“黑中介”和未经许可擅自从

事职业培训业务等各类侵害就业权益的违法行

为，杜绝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以培训、求职、

职业指导等名义，捆绑推荐信贷服务。

李健提醒，如果青年求职者遇到类似的

问题，可以拨打 12355 或者向本地律师进行

求助，通过法律援助解决问题。

热点>>

求职面试后：工作没成，贷款批了
说起最近长沙求职圈的那些事儿，应届大学毕业生小刘的

遭遇让人唏嘘。

不久前，小刘来到长沙市雨花区一家网络设计公司面试。

谁知，和几名同为毕业生的新人一起听了一场“岗前培训课”后，

工作没找到，却欠下了数万元的网络贷款。

小刘回忆，公司在招聘网站上提出了“每月5000 到 8000

元月薪”的丰厚待遇，吸引了不少学生前来应聘，甚至连根

本没有报名的学生也接到了通知。到了公司后，小刘等人要先

接受“上岗培训”，时间长达 4 个月，但培训并不免费，而是以“贷

款”的形式来报名——一旦学生和公司签订了贷款合同，公司

就立马能够收获近两万元的贷款。培训期间，学员需要每个

月偿还 200 元的利息，培训期过后，根据期数不同，每个月

需要偿还 1000 元到 2000 元不等的本息。

那么，培训完成后，就真能获得高薪工作岗位吗？小刘说，

他至今没有工作，同时还背负了两万多元的贷款债务，和他一

起的同事不少人直接改行了。

调查>>

遭遇“培训贷”，数百名求职者维权难
小刘的遭遇并不是孤案。1月22日，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

在 QQ 群中搜索“培训贷”了解到，目前，湖南已有数百名求

职者“中招”，他们建群维权，希望依靠集体力量向公司索赔。

记者随机加入了一个名为“培训贷款维权交流群”的 QQ 群，

群里共有465 名群友，他们大多数人都曾遭遇“培训贷”，其

中一名网友欠款高达 12万元。

一名来自长沙的群友刘女士向记者讲述了她被“培训贷”

套路的经历——2016 年年底，大学毕业三个多月的她应聘上

长沙某科技有限公司的“SEO 搜索引擎优化学徒”职位。当时，

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面试后告知，“需要系统学习2—3 个月

才能上岗”，同时承诺“培训合格后，公司将对学员进行就业

指导并100% 保证就业，月薪大约 3000—5000 元”。

“不过，培训是收费制。”刘女士说，还没来得及了解费用

情况，对方就用她的手机安装了一个“XX 钱包”软件，为她

成功贷款 15800 元，“这笔钱直接过到了公司，而我需要还 24

期贷款，每月还款 847.93 元”。

最让人生气的是，为期 3 个月的培训结束后，刘女士却没

有获得任何培训证书，公司也以“正在寻找合适岗位”为由，

未能为她解决工作。目前，刘女士正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

发起对该公司的起诉。

Q
袁小露（湖南金洲律师事务所律师）
目前，我国在立法上尚未对“性骚扰”作出明确

的司法解释，但是否构成性骚扰一般从以下方面认定：

一是违背他人的意愿；二是与两性内容有关；三是

行为方式多种多样；四是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。

所以，言语性骚扰从一定程度来说也算性骚扰的

一种。在日常工作中，女性要敢于对性骚扰说“不”，

一旦发生职场性骚扰，受害女性应注意收集以下证据。

1. 人证：注意收集、记载遭受性骚扰的时间、

地点以及周围的人员；

2.物证：注意保存收到的骚扰短信、电子邮件

等文件；

3.视听材料取证：若长期被骚扰，应随身携带

录音设备或摄像设备进行取证，对通话、现场进行

录音录像并向妇联等有关部门进行举报；委托律师

通过邮件、快件等方式向骚扰者发律师函。

当男上司（同事）以“开玩笑”为由进行言
语性骚扰，女性可以通过法律维权吗？

记
者

欧阳林舟（湖南女子学院教育与法学系副教授）
言语性骚扰可不是玩笑。很多年轻女性初入职场，

在酒桌上被迫喝酒、被调侃等，看似是“玩笑”，但

这些行为实则是对女性权益的侵犯。放眼职场，一些

男领导甚至把自己的性幻想包装成礼物强加于女下属，

强迫其接受。所以，作为职场女性，大家要做的是增

加对性骚扰的辨识度——指出来伤害了谁，为什么是

不能容忍的，然后从舆论上甚至制度上进行防范。

当今社会，很多女性在职场饭局中都会听到“荤
段子”，这算不算一种拉近关系的“玩笑”呢？Q记者

文：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 李诗韵
职场性骚扰，是近年来十分热门的职场话题。

曾有一项职场调查数据显示，中国近三成女性

承认自己遭遇过上司或同事的性骚扰。那么，问

题来了——到底哪些情况才算“性骚扰”呢？

1月14日，在长沙某酒店兼职的大四学生

李欣（化名）向记者打来求助电话：“因为店里

在做椰奶促销活动，昨天我就找到一桌顾客推

销产品。一桌子男顾客开始调侃，其中一个猥

琐的中年人笑眯眯地盯着我的身体，他说：‘我

不喜欢喝这种奶（指椰奶），我喜欢喝那种奶

……’然后就一直盯着我的胸部。”

真骚扰不多，言语骚扰却常见。所以，我们

今天要对话专家的话题就是——言语性骚扰到

底能不能追责？

扫一扫，
分享职场好经验

扫一扫，
和网友参与讨论吧


